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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重整延期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

 

2016 年 10 月 11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法院裁定对公司控股股

东进行重整的公告》。公告主要内容如下：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

受理债权人对公司控股股东东北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东北特钢集团”）及下属子公司东北特钢集团大连特殊钢有限责任

公司、东北特钢集团大连高合金棒线材有限责任公司的重整申请。东

北特钢集团债权人申请的重整范围不包括本公司。 

2017年 4 月 10日，公司接到东北特钢集团关于延期提交重整计

划草案的通知，具体内容如下：东北特钢集团进入重整程序后，管理

人积极推动重整各项工作。目前，本次重整涉及的债权审查、审计和

资产评估等基础工作已经基本完成，围绕重整投资人的遴选，管理人

组织主要债权人与意向重整投资人进行了多次沟通，意向重整投资人

也已基本完成对东北特钢集团必要的调查，重整投资人的引进现已取

得重大进展。因意向重整投资人属于大型国有企业，决策严谨、程序

规范，重整投资方案的最终完成和提交尚需时间，目前正在加快推进。

经征询债权人会议主席的意见，管理人和东北特钢集团根据《企业破

产法》第 79 条第 2 款的规定向法院申请延期提交重整计划草案，法

院裁定准予延期至 5 月 10 日。 

目前,公司生产经营正常。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

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二日 


